
法規名稱：中華民國內政部與諾魯共和國司法及國境管理部間有關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

販運合作協定

簽訂日期：民國 104 年 06 月 08 日 

生效日期：民國 104 年 06 月 08 日 

 
中華民國內政部與諾魯共和國司法及國境管理部（以下稱「雙方」）基於

平等互惠之原則，促進兩國移民機關之合作；關切移民議題及跨國性犯罪

，特別是防制人口販運；期能促進交流與合作，爰同意如下：

 

第一條  權責機關

        一、簽署及執行本協定之權責機關為：

        （一）中華民國內政部。

        （二）諾魯共和國司法及國境管理部。

        二、雙方本於國內法規範，基於職權，依據本協定各項條款，致

            力進行交流與合作。

第二條  合作範圍

        一、反恐情資交流合作、防制人口販運及非法移民之合作。

        二、入出國管理相關技術之交流合作。

        三、移民事務機關之合作。

        四、人員訓練及經驗分享之合作。

        五、其他經雙方同意之合作事項。

第三條  合作方式

        為有效執行第二條之規定，雙方應基於平等互惠原則，合作如下

        ：

        一、交換犯罪資料。

        二、從事公務上互訪。

        三、於一方辦理移民領域訓練活動時，得邀請另一方一至三名移

            民官員接受訓練。

        四、其他相互請求協助事項。

第四條  請求協助之提出

        雙方同意以書面形式提出請求協助。但緊急情況下，經被請求方

        同意，得以其他形式提出，並於十日內以書面確認。

        請求書應包含以下內容：請求部門之名稱、請求目的、請求項目

        說明、案情摘要及執行請求所需其他資料等。

        如因請求書內容欠缺致無法執行請求，請求方應補充資料。

第五條  請求之拒絕

        雙方同意因請求內容不符合雙方合作範圍或執行請求將損害被請

        求方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等情形時，得向對方說明後拒絕協助

        。

第六條  請求之執行

        一、被請求方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確保迅速及安全的執行請求

            ，並將執行請求之結果通知請求方。

        二、如遇執行請求不屬於被請求方之權限範圍時，被請求方應立

            即通知請求方。

第七條  保密

        雙方應確保維護彼此所提供之業務資料、文件或個人資料之機密



        性，如該等資料之使用有所限制或使用在提供目的以外之其他用

        途或與第三者分享時，應事先取得提供方之同意。

第八條  費用

        一、第三條第三款人員訓練經費之負擔，依個案協商定之。

        二、依本協定受理一方請求時所產生之一般費用，除雙方另有議

            定外，由被請求方負擔；但如請求涉及巨額或額外之其他費

            用時，雙方應先進行磋商，以確認執行請求之條件及經費之

            負擔。

第九條  使用之語文

        雙方權責機關依本協定進行合作時，應以英文作為溝通工具。

第十條  會議及諮商

        雙方權責機關之首長或代表得舉行會議或進行諮商，以商討及改

        善依本協定所進行之合作。

第十一條  爭議之解決

          因適用本協定所生爭議，雙方應儘速協商解決。

第十二條  生效、終止及修正

          一、本協定自雙方簽署之日起生效。任何一方得以書面通知另

              一方三十日後終止其效力。

          二、本協定得經雙方協商修正。

 

為此，雙方經各自政府充分授權，爰於本協定簽署，以昭信守。

 

本協定於 2015 年 6  月 8  日，在臺北以中文及英文簽署並各繕製兩份

，二種文字約本同一作準。

 

 

中華民國                      諾魯共和國

內政部                        司法及國境管理部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部長                          部長

陳威仁                        DAVID ADEANG


